西北大学2026年碳中和学院复试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和陕西省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相关文件精神，以及《西北大学202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本次复试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学生和家长提高警惕，谨防受骗。)
一、各学科专业复试分数线
	专业代码
	专业（方向）
	单科
（满分=100）
	单科
（满分>100）
	总分
	公开招考计划
	备注

	0202J2
	绿色低碳发展与治理
	40
	60
	328
	1
	

	0817J1
	碳储科学与工程
	35
	53
	331
	3
	

	0818J1
	碳储科学与工程
	33
	50
	258
	4
	

	085601
	材料工程
	35
	53
	308
	10
	

	085602
	化学工程
	35
	53
	270
	16
	

	085701
	环境工程
	35
	53
	302
	4
	

	合计
	/
	/
	/
	/
	38
	


二、达到复试线的考生名单
1、0202J2 绿色低碳发展与治理

	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报考专业
	总分
	备注

	1
	106976370206061
	田宝旭
	绿色低碳发展与治理
	328
	


2、0817J1 碳储科学与工程

	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报考专业
	总分
	备注

	1
	106976410508046
	梁天赐
	碳储科学与工程
	331
	


3. 0818J1 碳储科学与工程
	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报考专业
	总分
	备注

	1
	106976130710533
	刘骁
	碳储科学与工程
	344
	

	2
	106976611410568
	孙琳跞
	碳储科学与工程
	322
	

	3
	106976431910556
	李江雯
	碳储科学与工程
	314
	

	4
	106976620210574
	李垚聪
	碳储科学与工程
	258
	



4.（085601）材料工程（储能及氢能方向）

	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报考专业
	总分
	备注

	1
	106976611602782
	贺芃剀
	材料工程
	329
	

	2
	106976346111220
	王竹建
	材料工程
	325
	

	3
	106976511311268
	王泽峰
	材料工程
	321
	

	4
	106976370911237
	周龙
	材料工程
	308
	


5.（085602）化学工程（储能及氢能方向）

	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报考专业
	总分
	备注

	1
	106976614708232
	高咪
	化学工程
	351
	

	2
	106976611602667
	李晨曦
	化学工程
	345
	

	3
	106976620108269
	周洁
	化学工程
	338
	

	4
	106976417808086
	张泽鑫
	化学工程
	321
	

	5
	106976413208058
	兰青
	化学工程
	317
	

	6
	106976611808190
	杨一帆
	化学工程
	308
	

	7
	106976611408170
	王旭
	化学工程
	306
	

	8
	106976342407993
	赵广文
	化学工程
	304
	

	9
	106976414608072
	王茵
	化学工程
	289
	

	10
	106976611602665
	陈光宇
	化学工程
	286
	

	11
	106976653008313
	高傲
	化学工程
	285
	

	12
	106976611708178
	雷添凯
	化学工程
	280
	

	13
	106976142407941
	杜文婧
	化学工程
	278
	

	14
	106976611808188
	张惠
	化学工程
	278
	

	15
	106976611602664
	邓佳怡
	化学工程
	270
	

	16
	106976650708307
	赵继伟
	化学工程
	270
	


6.（085701）环境工程（生态修复与固碳增汇方向）

	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报考专业
	总分
	备注

	1
	106976370110937
	王志彬
	环境工程
	302
	




三、复试工作流程
（一）工作原则
坚持“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原则，确保复试工作公平公正、科学规范、公开透明。
（二）工作流程
1.公布复试方案并通知考生
3月23日，公布复试方案并通过电话、短信通知进入复试考生参加复试。考生应于3月23日前进入“西北大学碳中和学院2026硕士复试QQ群”（群号：1082986391），每位考生入群的核验方式为“姓名-电话-报考研究方向” （入群后请以：“考生姓名+电话+报考研究方向”格式命名），复试相关安排和通知会在群中发布。
2.报道及资格审查
参加复试的考生应于3月27日8点到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五号教学楼5318教室报道，并提交以下材料。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不得参加复试。
材料清单：
1　 考生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原件核查复印件上交）、准考证；
2　 政治审查表。
3　 应届生提交学生证和《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复印件。
4　 往届生提交本科毕业证、学位证、《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复印件。
5　 [bookmark: _GoBack]《西北大学诚信复试承诺书》签字版。
6　 学术材料：个人自述、大学学习成绩单、毕业论文（设计）摘要或进展报告、发表论文及获奖证明扫描件等补充材料复印件。

3. 复试考核。
考生按要求准时到达复试地点。
4. 公布复试结果及拟录取名单。
复试结果报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在西北大学碳中和学院官网公示。
（三）复试录取
1.复试形式：本次复试采用现场复试方式（即“线下”复试方式）进行。
    2.考核内容：
（1）专业笔试：
绿色低碳发展与治理专业笔试科目：碳经济、碳管理综合(2小时)
碳储科学与工程专业笔试科目：碳中和综合(2小时)
材料工程、化学工程专业笔试科目：储能与氢能综合(2小时)
环境工程专业笔试科目：生态修复与固碳增汇综合(2小时)

（2）专业综合面试：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专业面试、外语测试三部分。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不低于20分钟。  
3.复试成绩构成
复试总成绩满分为300分，其中专业笔试占150分、专业面试占100分、外语测试占50分。复试成绩低于180分者，不予录取。
思想政治考核不计入总分，但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4. 总成绩计算及录取规则
总成绩（满分100分）=[(初试成绩/500)×0.6+(复试成绩/300)×0.4]×100。

录取规则：分专业按总成绩排序，顺位录取。若总成绩相同，则按初试成绩顺位录取。
四、具体安排
1.笔试
	时间
	专业（方向）名称
	笔试科目
	地点
	备注

	3月27日
9：00
	绿色低碳发展与治理
	碳经济、碳管理综合
	五号教学楼
	

	3月27日
9：00
	碳储科学与工程
	碳中和综合
	五号教学楼
	

	3月27日
9：00
	化学工程、材料工程
	储能及氢能综合
	五号教学楼
	

	3月27日
9：00
	环境工程
	生态修复与固碳增汇综合
	五号教学楼
	


2.综合面试
	时 间
	专 业（方向）
	考核内容
	地点
	备注

	3月27日
14：00
	绿色低碳发展与治理
	思想品德、外语、专业能力、综合素质
	五号教学楼
2号考场
	

	3月27日
16：20
	碳储科学与工程
	思想品德、外语、专业能力、综合素质
	五号教学楼
3号考场
	

	3月27日
13：00
	化学工程
	思想品德、外语、专业能力、综合素质
	五号教学楼
1号考场
	

	3月27日
15：00
	材料工程
	思想品德、外语、专业能力、综合素质
	五号教学楼
3号考场
	

	3月27日
14：20
	环境工程
	思想品德、外语、专业能力、综合素质
	2号考场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复试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学生和家长提高警惕，谨防受骗。
2.任何违纪行为，一经查实，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
3.不得在论坛、微博、QQ、微信、小红书等网络平台及社交媒体上发布或交流关于试题或复试细节。如有违反规定的考生，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复试成绩和录取资格。
4.提供的资格审查材料、学术成果应真实有效，如有弄虚作假行为或违反学术道德规范，将取消复试资格或录取资格。
六、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29-88302102
邮    箱：tzhxy@nwu.edu.cn
学院网站：https://tzhxy.nwu.edu.cn/
办公地址：西安市长安区西北大学长安校区
五号教学楼5318

西北大学碳中和学院
2026年3月23日

